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非标准内控报告涉及的主要内容

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

标。

在执行审计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尔雅公司存在被实控人通过第三方贵州

盘煜贸易有限公司和广东威仕顿实业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美尔雅

公司管理层对 2023 半年度报告及其后的各期定期报告（至 2025 年 3 季报）进行

了会计差错更正。同时，美尔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上述两家单位

追认为公司的关联方。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两家单位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余额 11,354.28 万元。

由于美尔雅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未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履行审议程序且未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说明美尔雅公司在资金支付审批、关联方认定、关联方交易

的审议、信息披露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美尔雅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上述重大缺陷尚未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美尔雅公司 2025 年

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

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6 年 4 月 28 日对美尔雅公司 2025 年财务

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董事会意见

中审众环对公司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反映了 2025 年度公司



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对此无异议。董事会也已经识别出会计师强调的内

部控制缺陷，董事会将继续督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相

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规定，不断

加强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和监督工作，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

制。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公司相关事项，为保持并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

司结合实际状况采取如下改善措施：

1、督促实控人完成整改，截至 2026 年 4 月上述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已偿还，

不存在尚未清理的资金占用余额；同时，实控人承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要求，杜绝任何形式的资金占用行为，并承担因此导致的法律责任。

2、公司将加强内控，强化关联方识别，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公司与大股东及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杜绝大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

发生。

3、提高资金的规范管理。公司财务部进一步完善资金支出相关制度，规范

公司财务管理流程，形成统一的财务监管体系，切实遵照制度严格执行资金审批

流程，明确审批人员职责，提升资金管理规范性，明确资金管理的分工与授权、

实施与执行，监督与检查，对支付资金额度、用途、去向及审批权限、程序作出

明确规定和限制，细化操作流程，严格审批程序。

4、加强全员学习，要求各职能部门、各子公司管理层和员工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对法律法规及各项内控制度的培训学习，强化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

的有效落实，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优化内部控制

环境，提升内控管理水平。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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